附件3
党史研究专项申报须知

[bookmark: _GoBack]党史研究专项由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与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突出党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坚持以文献整理为基础，以梳理决策过程、还原历史演进脉络为重点，系统总结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宝贵经验和内在规律。通过广泛凝聚全省党史研究力量，加快构建“大党史”工作格局，以高质量研究成果赋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事业，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历史智慧。
二、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人必须是在广东地区高校、党校（干部学院）、社科科研机构从事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在职研究人员。
三、立项数量与资助经费
拟立7项，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每项资助5万元。具体立项数量和资助额度视实际申报情况而定。项目资助经费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直接拨付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四、参考选题
项目名称应与参考选题保持一致，不接受参考选题之外的申报。选题如下：
1.1989-2002年广东金融体制改革的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2.1989-2002年广东发展加工贸易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3.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广东经济特区“第二次”创业的历史考察
4.1989-2002年广东科技体制改革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5.1989-2002年广东初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制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6.1989-2002年广东社会综合治理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7.1989-2002年广东法制建设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五、成果要求
项目成果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与课题具有相关性。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编著、专著，可三选一。其中，研究报告不少于5万字；编著、专著书稿不少于10万字。项目完成期间，如有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须挂项目号，并作为阶段性成果一并提交。课题组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文献，须以附件形式提交。
课题组按要求完成研究后，额外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结项时可申请免于鉴定：（一）项目成果（含阶段性成果）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二）项目成果（含阶段性成果）提出的理论观点、对策建议得到省部级副职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厅（局）级及以上党政机关采纳；（三）项目成果以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在CSSCI来源期刊和中央“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2篇（含2篇）以上；（四）最终成果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宜公开鉴定，且成果质量已得到相关厅局级及以上部门采纳的。
项目研究周期为2年，请在2028年8月31日前按要求提交结项材料。可申请延期1次，最多延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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